绍学院教〔2013〕20号

关于同意李锦宇复学的决定

李锦宇，男，25岁，浙江温州人，上虞分院艺术设计081班学生，学号08208431。
该生于2009年12月应征入伍，2011年12月退出现役。现提出复学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（2011年修正）、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[2011]608号令）文件规定，同意该生复学，复学后编入艺术设计115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3月5日

发：校有关部门、上虞分院、学生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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